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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师生对骂的视频火了。
据报道，这场对骂十余天前发生
于黑龙江省泰来县第二中学。该
校男生于某某课间在教学楼走
廊大声喧哗，该校女性副校长张
某某上前纠正，于某某不予理会
返回教室。张某某跟至教室门口
叫他出来，继而发生语言冲突，
最终恶化为不堪入耳的对骂。

事发当天，这场骂战的视频
就被人发到了网上，并迅速发酵
为舆论场上的热点事件。很快，
相关部门对此事做出严肃处

理——— 给予张某某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建议县教育局作出免去
其副校长职务、调离第二中学的
组织处理。与此同时，追究第二
中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直接领
导责任，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追
究分管全县师德师风工作的教
育局副局长领导责任，给予诫勉
谈话处理。

身为学校老师、副校长，即便
有一万个理由，张某某也不应跟
当事学生一样爆粗口骂人，更不
应在众目睽睽之下跟学生对骂。
这种有辱斯文的粗暴之举有辱学
生人格，有损师道尊严，必须予以
严肃处理。从这个角度看，有关部
门对张某某等“相关责任人”给予
严厉处分实乃理所当然。

不过，仔细打量处理结果，
某些问题也是隐约可见。从视频
内容看，张某某爆粗口骂人是

“被动”的，在情绪表达时也表现
出了某种程度的克制。作为履行
学生管理职责过程中的一次偶
发性“失态”，爆粗骂人虽然过错
明显影响恶劣，但是，严重警告
一类的处分似已足够，免职、调
离之类的处理意见恐怕过于严
厉了。这种过于严厉还表现在对
学校主要领导与县教育局分管
领导的一并问责。这样做虽然在
治理逻辑上无可厚非，但是，如
果相关领导连师生之间的一次
口角都要承担“领导责任”，那
么，这种苛责不仅是对领导职责
的严重误读，更是对领导履职方

向的可怕误导——— 今后，他们会
更加“胆小怕事”，把更多心思与
精力投向息事宁人。

遗憾的是，至少到目前为
止，大家对当事学生的处理结果
还不得而知。既然对当事老师乃
至主管领导处理得如此高效与
严厉，那么，对那位在教学楼内
大声喧哗、对履职老师先不理不
睬后破口大骂的学生，也应尽快
做出严肃处理。鉴于这场骂战已
成舆论场上的热点事件，相关方
面就更有必要将相关处理结果
公之于众。如果是出于未成年人
保护方面的考量而刻意“缄默”，
那么，只需在公布处理结果时进
行一定的保护性处理即可。如果
是因害怕舆论压力而刻意悬置

对当事学生的处罚，那么，这种
悬置不仅对被严厉处分的老师
而言是一种不公，对被“惯”的学
生而言更是一种戕害——— 这样
的“熊孩子”会有着怎样一种人
生未来？

正如时有发生的校园霸凌
事件一样，这场看似偶然的师生
骂战又一次为问题多多的学校
治理敲响了警钟。在致力于纯洁
教师队伍、提升管理者素质的同
时，校方更要敢于对“熊孩子”乃
至其背后的“熊家长”发力，不能
借口尊重学生而放纵他们，不能
因为怕“出事”而“惯着”他们，以
至于让他们越走越远。为此，相
关制度和政策也应对学校进行
及时而充分的赋能授权。

副校长骂人该罚，“熊孩子”更不能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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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隐私应成互联网企业的底线

□史洪举

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
安部、国家标准委指导开展的隐
私条款专项工作日前公布对首
批10款网络产品和服务的评审
结果。评审认为，10款产品和服
务在隐私政策方面均有不同程
度提升，均做到明示其收集、使
用个人信息的规则，并征求用户
的明确授权；微信、淘宝网、支付
宝、滴滴出行、京东商城5款产品
和服务还提供更便利的在线“一
站式”撤回和关闭授权。

随着互联网的高度发展和
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很多人都
成了互联网用户。而很多网站在
提供相应服务时均需要注册账
号或会员，一些电商或金融类网
站还需要绑定银行卡或实名认
证。可以说，这些网站掌握着人
们的家庭住址、身份证、银行卡
账户、手机号码等关键信息。因
此，必须强制互联网企业制订公
平合理的隐私条款，将其作为
APP上架或开放注册的前置条
件，确保用户隐私不被侵害。

一般来说，当人们提供相关
个人信息给网站时，仅代表网站
可以利用这些信息为其本人提
供相关服务，而不得非法向他人

提供，同时不得擅自收集无关信
息。但长期以来，一些互联网企
业普遍存在隐私条款笼统不清，
不主动展示隐私条款，征求用户
授权同意时存在“一揽子”打包
授权，擅自扩大范围收集、使用
个人信息，私自共享、转让个人
信息等问题。

即将于10月1日施行的民法
总则强调，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
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
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
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
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
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
公开他人个人信息。同时，根据
刑法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出售、

提供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
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
财产状况、行踪轨迹达到一定数
量或一定情节的，将构成犯罪。

但如前所述，一些互联网
企业根本没有明确征得用户同
意，只是在用户莫名其妙地“一
揽子”授权后便擅自收集信息。
用户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什么隐
私被收集利用了，尤其是APP
用户，手机中保存的联系人、通
话记录、照片、短信、实时位置
等都有可能被APP提供者收
集、利用。这是非常可怕的事
情，隐私被一览无余，甚至被广
大网友围观。

因此，必须将隐私保护作

为互联网企业的基本底线，并
设定相应强制标准来替代企业
的隐私条款。首先，应确立非必
要且合理不得收集原则，任何
隐私的收集均应以服务用户为
出发点。其次，应强调明示原
则，凡是涉及用户隐私的，均需
在每次收集前明确告知用户，
征得用户同意。此外，还要清理
霸王条款，用户拒绝采集相关
信息的，仅应影响与此相关功
能的使用，不得拒绝其他功能。
这样，才能让“我的信息我做
主”成为现实，确保公众最大化
地受益于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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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葛公民论坛


	A02-PDF 版面

